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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体系审核记录表
	过程与活动、
抽样计划
	涉及条款
	受审核部门：综合管理部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/陪同人员：江丽萍 
	判定

	
	
	审核员：文波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时间：2022年12月03日 
	

	
	
	审核条款：
EMS/OHSMS: 6.1.3合规义务、9.1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（9.1.1总则、9.1.2合规性评价）10.2不符合/事件和纠正措施，
	

	监视、测量、分析和评价
	QEO9.1.1、Q9.1.3
	公司编制了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、运行控制程序等，规定了管理体系相关信息的收集、汇总、分析、处理、传递的要求。
公司组织各部门策划和实施必要的监视和测量活动，确保产品、体系和过程的符合性，以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。
公司的过程和体系的监视和测量主要是通过内审、管理评审、目标考核以及日常工作监督、过程检验、顾客满意度测量等的方式完成。
综合管理部负责对体系、过程的日常监测和管理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。并制作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表。
采购部对供方业绩予以评价，销售部对顾客满意度实施了监视和测量，研发部对产品设计实现各过程进行监督检查，按照要求进行了各阶段的检验。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收集和统计分析，
公司已对管理体系的监视、测量、分析和评价进行了策划，基本能够按照要求实施。
1、查“公司目标完成情况检查表”，对综合管理部、研发部、采购部、销售部完成情况进行了检查，结果达标，考核人：徐震等，时间：2022.10.9
2、提供了2022年度“环境、安全运行检查记录表”，综合管理部日常对各部门进行检查，检查项目包括检验项目主要有办公/生活区域卫生是否清理干净，固废情况、噪音排放，办公区域是否安全用电，消防设施是否完好，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。查看到2022年6月-10月各月度检查结果均正常，检查人：谢梦星等。
4、同企业综合管理部负责人交流了解到，日常工作关注员工身体状况，当员工身体不适请假时，及时跟踪了解其健康状况。
5、交流确认，公司无安全、环境监测设备。
6、经交流了解到，公司从事设计和销售活动，员工不涉及职业病，无需环境监测。
公司提供了2022年度员工体检报告，抽查黄友桂等员工体检报告员工体检报告，结论无明显不良情况，检验日期：2022年3月。
未有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公司经营能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，没有违反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现象，近期没有发生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的事故。
	符合

	合规义务

合规性评价
	EO:6.1.3
9.1.2
	编制了《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控制程序》，有效文件。
介绍说，公司综合管理部通常与地市级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安监及社会保障部门保持联系，获取相关的国家及地方最新有关产品质量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及其它要求，通过政府机构、行业、协会、出版机构、图书馆、书店、报刊杂志、认证、咨询机构等渠道补充，以确保公司能够得到最新文本。
提供了《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一览表》，识别了企业相关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、标准和其他要求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、全国机动车尾气排放监测管理制度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共165项。
已识别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的适用条款，能与环境因素、危险源相对应。
综合管理部根据需要随时网上获取、识别更新，并通过培训、宣传、会议等形式传达给员工和相关方，各部门如有需要随时到综合管理部查阅。
编制了《合规性评价控制程序》，其中规定了对本公司法规及其他要求的合规性评价的要求。
查见合规性评价报告，2022年9月14日，对公司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遵守情况进行了评价，评价结论：能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面的相关规定，密切关注法律法规的变化，并适时调整，严格按体系标准执行。评价人员：吴斌、江丽萍、徐震、何丽娜等。
保留合规性评价记录。
部门已对有关法规及其他要求进行识别、评价，满足要求。
	符合

	不合格和纠正措施
	QEO10.2

	编制了《不符合、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》等文件，对纠正预防措施识别、评审、验证，事故事件报告、调查、处理等作了规定，其内容符合组织实际及标准要求。 
对内审中提出不合格项进行了原因分析,并制定、实施了纠正措施，并由内审员对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进行了验证，纠正措施有效，管理评审中发现的薄弱环节，分析了原因，采取了纠正措施。
体系运行以来公司按照体系的要求，通过运行控制、加强培训，以及开展管理评审活动等方式采取预防措施，防止不符合/不合格的发生，不符合得到了有效控制，人员质量、环保、安全意识有了明显提高，没有发现潜在的不符合，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和投诉处罚，没有发生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事件和投诉处罚。
企业纠正措施的管理符合标准规定要求。
	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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